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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私车公用管理办法
会字﹝2021﹞第 03 号

一、目的

因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以下简称“基金会”）工作发展需要，为提

高工作效率，节约基金会运营成本，在基金会未配备办公专用车辆或不能

很好的满足用车需求时,本着合理、自愿的原则，结合基金会实际情况，

在正常的工作时间范围内使用本单位员工私家车作为临时公务车使用。为

了规范私车公用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二、适用范围

本办法所称私车公用，是指符合一定条件的基金会内部工作人员，经

基金会秘书处审核，经秘书长批准将其私有车辆用于基金会公务活动。

三、申请条件及审批程序

（一）拥有私人汽车且符合停放位置要求、汽车保险齐备。

（二）车辆行驶证、驾驶证、车牌、保险单（必须已办理交强险）等

各种证件、资料应齐全。

（三）提供汽车行驶证、驾驶证和保险单据等复印件作为备案。

（四）符合上述条件的并经基金会秘书处审核通过后，应与基金会签

订《私车公用协议》，规定相关权利和义务。

四、报销标准

（一）车辆的维护费和修理费、年检费、保险费均由车辆所有人承担。

（二）北京市内用车报销标准

1、根据《私车公用协议》约定的金额，每月月末报销费用一次，报

销时应附上相应发票后按规定程序报销。报销费用由财务部统一支付。

2、北京市周边过桥费、过路费、停车费等根据外出情况实报实销，

交通违章罚款单据不得核销或变相冲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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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北京市外用车报销标准

1、需驾驶私有车辆外出/出差办理公务时，应填写《出京用车申请单》

（附件二），内容包括申请人、申请时间、使用目的、使用时间、使用车

辆情况。

2、《出车申请单》经部门负责人核实，签字予以同意后，报送秘书

长/执行秘书长签字批准方可出车。

3、经核准后的外出/出差按实际行程产生的费用予以实报实销，未经

批准外出/出差所产生费用自行承担。

五、车辆的管理

（一）私车的调派：

1、车辆所有人与基金会签订《私车公用协议》（附件三）后，需保

证基金会日常办公用车的需求及基金会特殊情况下的车辆调配使用，如未

能保证应说明理由，以便于基金会另行安排；

2、具体用车安排由行政部根据基金会工作需要进行调度。

（二）私车的使用：车辆使用原则上由车辆所有人使用。本办法中所

涉及报销标准及费用含车辆在使用过程中造成的无形损耗。

（三）私车公用出京前应填写《出京用车明细表》、《出京用车申请

单》，做好详细行车记录，记录内容应如实填写，如有不诚实行为的将停

止车辆的使用，情节严重者将按基金会相关规定进行处罚。

（四）基金会私车公用的管理部门为行政部，费用审核、报销部门为

基金会财务部。

六、违章与事故处理

（一）私车公用外出期间应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

法》，如因违反交通法律法规产生罚款，由当事人自行负担。

（二）非公务用车或车辆所有人擅自借与他人而造成的所有损失，全

部由车辆所有人自行承担。



3

（三）由于驾驶人使用不当，而导致车辆损坏或机件故障，由驾驶人

负责。

（四）如发生交通事故，除应先急救伤者及向附近公安机关报案外，

应立即联络单位主管部门进行应急处理，并通知保险公司办理理赔及确认

肇事责任。因本人故意或重大过失发生事故时，赔偿费和修理费原则上自

行承担。

七、附则

（一）本办法适用于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的内设机构、各专项基金以

及所有资助的公益项目。

（二）北京利泽慈善基金会拥有对本办法的最终解释权，并有权对本

办法之条款进行修订。

（三）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开始实施。

附件列表：

附件一：《出京用车明细表》

附件二：《出京用车申请单》

附件三：《私车公用协议》


